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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反對派已經通過 「拉布」 牽制了整個立法會的運作，進而影響到政府的整體運作，立法權主
導行政權，行政權力漸漸趨於弱勢。究其原因，在於基本法所規定的制度優勢並沒有得到有效落實，
必須激活基本法內的行政主導制度因子，才能重構行政主導，依法限制立法會擴權行為。

民主黨拉布以怨報德

在倫敦市場發表的環球金融中
心排名中，上海的位置越來越重要
，在中國內地已隱然成為各國金融
中心的龍頭。上海要發展成為與人
民幣國際地位相配的國際金融中心

，其中一項策略就是推出國際板，即容許外地企業到上
海上市。而這個構思已說過好一陣子，但到了最近才算
有了新的進展。

上海早前傳出消息表示，上海國際板的構思，是傾
向引入跨國企業整體上市，而非將跨國企業的中國業務
分拆出來。也即是說，將來在上海國際板買賣的外國公
司股份，其股權和其他市場買賣的無異。

外企集資會轉投內地
對上海來說，其成立國際板的一個目的，就是要打

造上海成國際金融中心，若果外國企業是以整體來上海
上市的話，則更能達到這個政策目標。這是一個金融中
心戰略的考慮，因為只是將中國業務分拆在上海上市的
話，就很容易將上海國際板內地化，變成外國在華分公
司的大本營，結果國際板上的公司，除了公司名字是跨
國企業之外，內裡實在的跨國元素卻是不多，這樣一來
國際板和主板的分別便很模糊了，也和國際板的本意相
違背。這樣的國際板不能達到政策目標，即不能達成將
上海金融市場和國際接軌的目標，因為在上海國際板買
賣的股票和海外的不一樣，是無法藉國際板的成立而將
上海金融市場推向國際。所以，在上海的戰略考慮上，
必定是希望在國際板上市的跨國企業是以總體來上市。

這個總體上市的構思布局，對監管機構來說也有實
在的監管作用。中國內地現在投資渠道不多，股市假如
有外國企業上市，尤其是外國的大品牌，或會吸引內地
投資者盲目炒作，這些國際板公司的股價難免產生波動
。若果是內地的跨國企業將其業務分拆上市，因這些公
司其實是純內地業務，內地投資者的炒作便缺乏參考價
，一旦炒作過頭，難保會有很大的反響。若是外國企業

總體在上海上市，海外股價便成了投資者的參考價，縱使內地投資
者如何瘋狂炒作也好，起碼也不會和外地股價有太大的差距。然而
，從香港 H 股和上海 A 股的經驗來看，只要內地資本帳仍未開放
，資金套利無法完全進行，同股不同價的現象還會存在。因為對投
資者來說，同樣的股票在兩個不同的市場，可當作兩個完全分隔的
買賣，但兩個市場股價多少都會有所關聯。

從另一個角度看，跨國企業選擇在上海上市，它們集資得來的
人民幣，可以用來投資內地業務，因此也會刺激外國企業在內地的
投資。而一個引申出來的現象，將會更多跨國公司在上海設營運總
部，因為上市後的人民幣資金自然會投資在內地，當這些機構的業
務在內地聚集，它們在上海設立營運中心、甚至是區域總部都是自
然之舉。對上海來說，更多的跨國企業以其作營運總部，除了鞏固
其金融地位外，更加有利上海其他營運業務的發展，例如航空和貨
運的向前步伐，將會因國際板的出現，從而受到正面影響，這是一
個很明顯的界外效應。

有滬競爭港會更進步
然而，上海國際板所遇到的問題也不少，首先是資本帳還未開

放和人民幣的兌換問題。要達到上文提過的一些好處，其中一個條
件是資金可以自由流動，例如上海的金融活動要和國際接軌，資本
套利就必須要在無阻礙地進行。可是，這又會帶出了金融安全的考
慮，因為現在中國的金融體制還不是很健全，避險工具沒有外國的
多元化，外國投機者大可在國際板將股價炒高，然後在外國股市以
保證金、衍生工具等形式將股票造空，而令中國投資者在高價接火
棒。所以在與外國市場接軌的考慮上，如何平衡風險和如何進行，
都是要小心研究的課題。

對香港來說，上海的崛起無異是多了一個強勁的競爭對手。上
海推出國際板或多或少會影響着香港，而即使按中央的構思，滬港
兩地是可以分工，但金融理論告訴我們，良好意願的金融分工，其
實並非最有效的分配。上海和香港要經過良性競爭後，才可找到各
自的定位，而香港不需要害怕多了上海這個對手，反而因競爭多了
香港也會更進步，進步才是對付競爭的不二法門。

作者為恒生管理學院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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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政府架構改組已進入關鍵時期，民
主黨和 「人民力量」又揚言要提出千項修訂進
行拉布，明顯是要癱瘓立法會，阻礙新政府如
期上任，從而造成立法會主導一切的政治現實
，完全背離了香港《基本法》所強調的行政主
導的立法原意。

架構重組落實行政主導
香港的政治體制實質上是一種行政主導體

制，這是在港英管治時期被證明行之有效的體
制，所以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權力
配置存在重大傾斜，行政、立法和司法其實是
一種互相制衡重在配合的體制，如基本法第72
條規定政府的議案優先列入議程，第74條限制
立法會議員的提案，還有議案的分組表決機制
等，都是為了構建一個強大的政府所設計的。
然而回歸後，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與制度設想
之間存在重大反差，行政權力不斷受到立法權
和司法權挑戰，特區政府日益陷入管治困境。

在2012年第四屆特首選舉之際，梁振英根
據香港目前的政治現實提出 「穩中求變」的施
政綱領，就是要落實基本法構建一個強勢政府
，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解決香港存在的一些
深層次問題，以及貧富差距、經濟轉型、房屋
等民生議題。在競選過程中， 「穩中求變」的
理念迎合了香港的現實需要，以高票領先於另
外兩位參選人，贏取了選舉委員會和廣大市民
的雙重民意支持，成功當選並被中央政府正式
任命為香港下一任特首。

為了落實 「穩中求變」政綱，候任特首梁
振英提出架構重組方案，對高官委任制進行改
革，通過理順職能，依法增設機構，提升施政

效率，改變特區政府自回歸後受制於立法、司
法的局面。反對派並不希望梁振英及其強勢政
府的建立，所以在新政府架構重組議題上百般
刁難，利用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漏洞進行 「拉布
」，揚言欲在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上
提出千條動議或修訂。

「拉布」 背離主流民意
民主黨這次參與反對派拉布行列，與人民

力量和社民連同流合污，基本上有兩大目的。
一是阻礙梁振英新政府順利重組架構，給新政
府冠以無能的形象，避免強勢政府的建立，從
而提升民主黨的影響力。二是籌劃奪取超級議
席。今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的 「超級議席」
吸引力巨大。

政黨以參與選舉獲取政權為存在目標是可
以理解的，但為了短期的狹隘利益，犧牲政黨
的政治前景卻是十分不道德、不明智的，也是
背離主流民意的。根據香港民意調查中心的最
近一份民意調查，高達71%的受訪者不贊成議
員用 「拉布」方式，阻止立法會在 7 月 1 日前
通過重組政府架構方案，59%受訪者認為應該
在 7 月 1 日新政府上任之前，完成架構重組的
工作。還有，早前幾個公務員團體，都已先後
發表聲明及去函立法會，明確支持新政府及時
完成架構改組，這是基於他們看到梁振英誠心
誠意地要加強政府與公務員、政治團體和市民
之間的聯繫，希望給候任特首一個空間。

民意態度很清晰，大多數市民是支持架構
重組，反對無故 「拉布」為難政府，希望 「變
」的理念能給香港帶來新氣象和新機遇，構建
一個強勢有為的新政府。民主黨和人民力量意
圖阻礙新政府施政，無視民意的迫切需求，背
離民主政治的精神，必將香港的民主發展之路
引向歧途，最終損害的是香港人的整體利益。

從形式上看，反對派必定會為架構重組設

置障礙，不會主動放棄 「拉布」給新政府讓路
。如果按照既定法律程序，讓重組方案先經過
人事編制委員會辯論，再得財務委員會的撥款
後，然後移交立法會大會進行辯論表決，恐怕新
政府幾乎無可能在7月1日前完成改組程序。

激活基本法制度優勢
少數反對派已經通過 「拉布」牽制了整個

立法會的運作，進而影響到政府的整體運作，
立法權主導行政權，行政權力漸漸趨於弱勢。
究其原因，在於基本法所規定的制度優勢並沒
有得到有效落實，必須激活基本法內的行政主
導制度因子，才能重構行政主導，依法限制立
法會擴權行為。

既然基本法第72條賦予政府議案的優先權
，《議事規則》第18條也有類似制度規定，如
果架構重組在人事編制委員會和財委會無休止
辯論，根本沒有什麼可能性而言，現屆政府要
勇於跳過上述程序，依法要求立法會更改議程
，將架構重組列入優先重點議案進行首先審議
，屆時立法會主席便可依法辦事。同時，基本
法第74條要求議員提出的草案，不能涉及政治
體制或政府運作，否則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書
面意見。有人建議曾主席可以據此要求凡是提
出修訂的議員，提議案前必須得到行政長官的
書面意見，否則不予採納各項修正案。即使他
們得到行政長官的同意，曾主席也可以再次
「剪布」，結束議員的繁冗無休止發言，直接

進行逐條表決。
根據基本法，立法會對行政權只是擁有有

限的審查權，立法權根本制衡不了行政權，而
為什麼原本的行政主導制度設計，在實際運行
中出現如此大的反差？根源在於政府並沒有很
好地認識到自己的權力所在，對於政府來說，
一些有利制度設計只是一種擺設，沒有被政府
激活並得到很好的使用。

候任特首梁振英日前表示，對新班子在七月一
日 「整齊上任」審慎樂觀，並指出，如 「架構重組
」因為立法會 「拉布」未能按時過關， 「天不會塌
下來」。 「整齊上任」，顯示新政府對香港社會和
市民大眾高度負責任態度，對議員 「急市民所急」
寄予期待，急切之情溢於言表； 「天不會塌下來」
，則是對利用 「拉布」手段阻撓新政府調整創新行
為的鄙視，新政府勇於正視困難和挑戰，不畏懼反
對派的阻撓和破壞。

目前 「架構重組」方案在立法會的遭遇，不能
不令人擔心。距離政府交接日期越來越近，但是
「拉布」的來勢卻愈加兇險。 「人民力量」等激進

反對派之前揚言要提五百項修訂，現已增加至近千
項。公民黨則別出心裁，要求 「三司十四局」方案
「分拆上市」。民主黨早前提出二十一項動議，聲

稱還會增加到五十項，只是會在本周五的財委會上
提出。這些都令闖關的難度大增，審議時間被拖長。

激進反對派崇尚 「暴力文化」，對 「三司十四
局」方案採取極端手段，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奉
行 「溫和路線」的民主黨與之異曲同工，將自己擺
到新政府 「對立面」，成為 「架構重組」的反對力

量，就不免讓人感嘆、費解和失望。
民主黨主席何俊仁大概沒有忘記，梁振英在當

選後提出的第一個口號，就是建立包括 「何營」在
內的 「香港營」，並提出與落敗的何俊仁會面。這
樣做，目的只有一個，希望作為立法會 「老二」的
民主黨，可以與具有 「穩中求變」新思維、志在解
決經濟民生深層次矛盾的新政府一起，為香港政制
變革、經濟發展和市民福祉，務實地做點事情。

現在看來，民主黨正在用 「為反對而反對」的
舊思維及缺乏理性的舉動，將這個美好的願望邊緣
化，成為 「一廂情願」。

阻「架構重組」走向對立面
不願接受橄欖枝，抱着舊衣缽、依然故我，究

其原因，本質上是民主黨缺乏遠見，未能預期新政
府將給香港帶來的新變化和新氣象，包括強化行政
主導，改善行政立法關係，建立 「親民政府」，解
決經濟民生深層矛盾等。民主黨要竭力成為反對派
的代表，形成所謂最大監督力量，對於即將組建的
新政府，不惜在政策上與激進勢力臭氣相投，滑向
對立甚至對抗。種種事實清楚表明這一點，在 「架
構重組」一事上更是如此。

早在四月底，作為 「大和解」一項重要內容，

梁振英會見了包括了民主黨何俊仁、涂謹申等在內
的一些反對派議員。這是他當選後首次與反對派人
士會面。梁振英本人及候任特首辦花了大部分時間
，介紹新政府 「三司十四局」構想，並詳細加以解
釋。在那次會面中，反對派似乎只對 「二十三條」
是否立法及未來一人一票選舉特首的門檻高低感興
趣，對 「架構重組」並沒有提出任何實質性建議。

「三司十四局」方案其實只是對現有政府架構
的 「微調」，只涉及四個部分，並不複雜。一段時
間來，梁振英及候任特首辦已經反覆宣明，社會各
界及市民大眾對旨在落實梁振英 「競選政綱」，推
動經濟民生發展的這項安排，亦有越來越深刻認識
，贊成擁護者佔絕大多數。

然而，民主黨與激進反對派一脈相承，悖離主
流民意，形成阻撓之勢。五月中，何俊仁在《梁振
英的語言偽術和用人標準》文章中，大肆攻擊 「架
構重組」方案，甚至連竭力宣傳推動此方案的候任
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也不能倖免。文章指責 「三司
十四局」方案 「疊床架屋」，指責梁振英 「欺騙民
眾」，強推 「架構重組」，拒絕諮詢公眾，以君臨
天下之勢，令現屆政府作出配合，更要立法會成為
橡皮圖章。他還污衊說，梁振英起用羅范椒芬是違
背承諾，令不少人擔憂她將成為新特首的 「惡僕」
，香港社會和公務員隊伍難以安寧。這些說辭與激

進反對派相關謬論如出一轍，了無新意，完全沒有
根據，且完全不顧事實。

回「香港營」才能理性監督
儘管民主黨一再否認在立法會所為是 「拉布」

，但其主觀動機和所產生的客觀效果卻是清楚不過
的，無法抵賴。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李永達就曾公開
表示， 「所有動議都是公眾關心的實質問題，過去
曾多次提出，但候任特首辦一直迴避，因此才動議
辯論」。可見民主黨是意在 「刁難」，是 「有目的
」拖延時間，是不希望新政府能夠 「整齊上任」。

所提的動議，其實並非如民主黨所說，是 「公
眾關心的實質問題」，諸如要求問責官員減薪三成
及要求 「取消副司長」，就不現實，完全沒有道理
。對於 「減薪」，候任特首辦主管羅范椒芬早就有
明確態度： 「薪酬檢討需要研究，非短期內能完成
」。梁振英本人亦表示 「可以考慮凍薪」。這樣的
表態在乎情理，民主黨怎能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再
說，要求取消副司長，等於把 「架構重組」方案中
最主要的調整變化加以否定。增設兩個副司長，是
要分擔責任，強化決策機制，發揮政府對市場的影
響，表明新政府的新思維、新作風。民主黨對此不
應有曲解。

針對立法會內 「拉布」行為，候任特首梁振英
昨日又發表一篇文章，闡述 「三司十四局」方案的
理念，回應與此相關問題，可謂情理並茂。 「架構
重組」是新政府推動香港社會變革的第一步，並非
可有可無。民主黨不應與激進勢力藕斷絲連，以怨
報德，成為社會變革的阻力，應當審時度勢，及早
回到 「香港營」，成為新政府的理性監督力量。

美國在處理兩岸關係上總是不停地設置議題，
把中國大陸拖入無休止的 「問題魔方」之中，或是
「兩面下注」，以謀取美國的最大利益。在近期兩

岸相對比較 「平靜」時，享有 「華盛頓思想庫」、
「影子內閣」的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EI）

近日拋出一份題為《平衡中的亞洲：美國在亞洲軍
事戰略的轉型》報告。該報告聲稱，中國的導彈愈
來愈有可能在戰時封鎖台灣的機場，讓台灣無法掌
控台海空優，這些導彈也可以封鎖駐日美軍機場，
會更有效阻止美國協防台灣。報告斷言，即使沒有
發生軍事衝突，中國的導彈也可在危機時影響美國
及其盟邦的決定。

危言聳聽的報告
本月4日，AEI拋出由卜大年等六名學者共同

撰寫的該份報告。報告指稱，中國軍力的發展已漸
漸對美國和盟邦的部隊投射能力造成威脅。解放軍
發展的DF-21D反艦導彈備受關注，這種導彈射程
可達一千五百公里，而中國未來還可能發展射程更
遠的導彈。中國所發展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遠
超過 DF-21 導彈的射程，雖然中國潛艇尚未達到
美國潛艇和盟邦艦艇的成熟度，但解放軍可以採取
蜂群戰術，再加上配有彈道導彈的艦艇，讓美國和
區域內的潛艇不勝負荷。

該份報告還建議，要有效嚇阻中國以武力解決
爭端，美國和盟邦就要讓中國相信，一旦中國要在

台海或南海動武，從一開始就會是多國介入的軍事
衝突局面，而不僅限於台海或南海。

這份三十二頁的報告，雖然全文了無新意，充
其量只不過是 2012 版的 「中國威脅論」，但用心
「一石二鳥」相當險惡。

報告稱，台灣本身在抗拒中國軍事威嚇方面可
以針對中國的導彈和空中攻擊，強化主要的軍事基
礎建設，例如機場以及指管體系的節點。台灣應該
在反艦導彈、陸基巡航導彈、柴油潛艇以及布雷能
力等方面加強，以便讓中國大陸付出更高代價，以
嚇阻中國大陸發動兩棲攻擊，並拖延衝突進行的時
間。

怎樣才能達此目標呢？ 「藥方」就是繼續花大
錢，購買美國武器！於是乎，美國樂見甚至操縱的
兩岸關係 「緊張」直接的效果便是，李登輝執政十
二年軍購一百六十二億美元，陳水扁執政八年軍購
八十四億美元，馬英九就任四年軍購更是達一百八
十三億美元。5月18日，美國眾議院又通過一項法
案，批准向台灣出售至少六十六架 F-16C/D 型戰
機，以幫助台灣抵禦所謂 「來自大陸的軍事威脅」
。這還不夠，由於 「中國的導彈愈來愈有可能在戰
時封鎖台灣的機場」， 「台灣應該在反艦導彈、陸
基巡航導彈、柴油潛艇以及布雷能力方面加強」。
使台灣繼續充當美國軍火商的提款機！

宗旨不變的遏制
AEI在兩岸第八次 「兩會」商談前夕拋出這份

報告，除去挑撥兩岸關係、兜售軍火的目的外，也
暴露了美國一些政客遏制中國的不變思維。

美國從上世紀末開始對華採取 「戰略威懾，前
沿圍堵，誘壓並舉，以壓為主，避免大戰，有限打
擊，多方準備，以快制勝」的軍事戰略。1999年4
月，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對外政策講話，指出 「一
個強大的中國將來可能會對美國提出潛在的挑戰」
。 「中國是美國潛在競爭對手」的看法是美對華的
基本戰略判斷，也是美國制定對華軍事戰略的出發
點和立足點。根據美國國防大學 1998 年以來的戰
略評估報告稱，美對華戰略是通過聯盟關係和前沿
軍事存在來實施的，目的是防止中國作為一個大國
崛起。美 2000 年版的《國防報告書》直接將中國
和俄羅斯視為 「最有可能在 2015 年以後成為美全
球競爭對手的國家」。美參謀長聯席會議發表的
《2020 聯合設想》公開聲稱，中國不是美國的
「戰略夥伴」，而是美國的 「戰略競爭者」。因此

，如何防範 「中國對美日趨強勁的威脅」是美制定
對華軍事戰略的中心課題。可以肯定的是，2015
年以後美對華的戰略攻勢和戰略防範都將不斷加強
，將中國視為它未來全球範圍內的主要競爭對手的
各種因素也在不斷強化。

滿清時期，列強侵略中國，美國沒有缺席。二
戰過後，由美國主導的全球利益重分配，中國不僅
沒有被善待，還吃了暗虧。美國眼裡只有自己的國
家利益，沒有公平的世界正義。循此，AEI拋出的
該份報告，不過是害怕兩岸逐漸形成擁抱之勢的符
咒。兩岸和平需要兩岸的炎黃子孫共同努力。兩岸
民眾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對兩岸的和平發展而言，
美國始終是一塊 「絆腳石」！

（蘇虹，博士；何溢誠，復旦大學新聞學院博
士生，國民黨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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